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专业代码：B0420

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一、培养目标

本专业培养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，具有数学理论基础、计算机应用等基本素质，具有信息科学、计算科学和控制论的基本知识，初步具备解决信息技术和科学与工程计算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，能够从事数据分析和软件设计及开发工作的应用型人才。

二、培养要求

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，打好数学基础，受到较扎实的计算机训练，掌握运筹学与控制论基本知识和理论，初步具备在信息科学、计算科学领域和经济管理领域从事科学研究、解决实际问题及设计开发有关软件的能力。

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：

1、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，掌握信息科学与计算科学的基本理论、基本方法。
2、具备熟练应用计算机（包括常用语言、工具及专用软件）的基本技能，具有较强的算法设计、算法分析能力和较强的编程能力，能通过国家计算机水平能力一级以上测试。
3、较强的软件开发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，能运用所学的理论、方法和技能解决相关领域的科研生产中的某些实际问题。
4、掌握优化和控制理论知识，并能运用这些知识解决生产管理中的实际问题。
5、掌握文献检索、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，了解信息科学与计算科学理论、技术及应用的新发展，具有较强的知识更新、技术跟踪与创新能力。
6、掌握英语，具有阅读本专业期刊的能力，并能通过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。
三、主要课程

数学分析、高等代数、离散数学、微分方程、C语言程序设计、数据结构、数值分析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、信息论基础、数学模型、数字图像处理、微分方程数值解、数据库技术与应用、数据分析、算法设计与分析、运筹学等。
四、学    制  四年
五、授予学位  理学学士
六、学分要求

学生应修完本专业所有必修课程（通识必修课、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），获得108个学分；必须修满应修选修课程（通识选修课和专业类选修课），获得47个学分；必须完成专业实习、毕业论文和其它集中实践性环节，获得47个学分；总计修满202个学分，方能毕业。
七、教学计划表

